青岛市科学技术局
关于推荐代表队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

展演汇演活动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科技日报社关于举办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的通知》（科报发办字〔2026〕12号），现组织推荐代表队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题

以“奋进‘十五五’ 科技谱新篇”为主题，在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，展示科学原理，讲述科学故事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营造尊重科学、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。

二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推荐阶段

各区（市、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自行组织评选，推荐代表队参加展演汇演，未经推荐的代表队或选手报名无效。

（二）展演汇演阶段

时间、地点主办方另行通知。

活动流程：参赛代表队会议、第一阶段展演汇演、第二阶段展演汇演。

活动实施方案详见附件1。
三、相关要求

1.本次活动采取自愿报名原则。各区（市、功能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至多可推荐1组代表队参加展演汇演，每组代表队人数不超过6名。选手报名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（2008年8月31日之前出生），职业不限，鼓励科研人员参加，禁止多个推荐渠道报名。

2.请各推荐单位对代表队选手及实验展演内容进行审查，确保选手无科研诚信问题，实验展演内容无导向性及科学性错误。

3.请各区（市）、各单位以自愿为原则，推荐1名专家进入评委专家库。

4.请推荐单位组织代表队填写《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代表队报名表》（附件2），制作6分钟自主命题实验展演汇演视频；评委候选人填写《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评委候选人信息表》（附件3）。将各附件（Word和盖章扫描pdf版）、实验展演视频于8月14日前发送至邮箱kjjrencaichu@qd.shandong.cn。
5.市科技局将视报名情况组织遴选，择优推荐不超过3组代表队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，推荐评委候选人不超过1人。
（联系人：时轩     联系电话：0532-85911893）
附件：1.科技日报社关于举办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的通知

2.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代表队报名表

3.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评委候选人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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